信息工程学院年度评优办法

为了更好地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教职工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营造一个鼓励先进、学习先进、创先争优、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升学院的综合实力，促进学院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奖项设置。学院设个人奖，奖项及数量如下： 

1．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设奖数为全院教职工总人数的5%; 

2．教学工作先进个人，设奖数为全院教职工总人数的2.5%；
3．科研工作先进个人，设奖数为全院教职工总人数的2.5%。

年度评优时，若符合条件的人数不足，相应奖项可缺额或空缺。

第二条 评选范围和基本条件


1.评选范围是学院全体在职教职工。
2.基本条件。申报个人奖者，有较强的主人翁精神，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校学院的工作安排，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认真，积极主动，责任心强，出色履行岗位职责，业绩突出。完成岗位业绩定量考核（见《信息工程学院年度教职工业绩考核与计算办法》），且岗位聘期任务进展顺利。

第三条 具体条件。申报各类奖项的具体业绩条件如下：

1. 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
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应具备年度和师德考核优秀的条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优秀教师候选人应在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方面有较突出表现：
教学工作：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积极承担各项教学任务，工作认真负责。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课程及教材建设、教学成果、实践教学、指导学生等方面有较突出成绩。
科研工作：在科研工作上取得良好业绩，在高水平项目、成果获奖、专利转化与推广、社会服务、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有较突出成绩。

（2）先进工作者候选人应满足以下条件：年度至少有一项在管理工作中的特色工作受到学校及以上部门的肯定；或在实践教学与管理中成绩突出；或在专项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

2.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积极承担各项教学任务，工作认真负责，教学工作量饱满，且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课程及教材建设、教学成果、实践教学、指导学生等方面有突出表现。
3．科研工作先进个人：认真履行教学职责，在科研工作上取得良好业绩，且在高水平项目、成果获奖、专利转化与推广、社会服务、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第四条 评选程序。

1．经个人申报或组织推荐，各部门（所、中心、办公室）产生候选人，推荐至学院，填写相应的申报表；

2．各部门（所、中心）与学院办公室共同负责核实评优条件满足情况；

3.个人奖由学院各年度评优小组评议、讨论，并无记名投票。

4. 评选结果报学院党委会审定。

第五条 年度评优小组的组成。

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年度评优小组由学院党政领导、学院分工会主席、研究所所长、教工党支部书记、学院办公室主任、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组成。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年度评优小组由本科教学副院长、研究生教学副院长、培养办主任、教学督导组组长、系主任及副主任、中心主任、学位点负责人组成。

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年度评优小组由科研副院长、研究所所长组成。
第六条 表彰与奖励。学院对个人进行表彰与宣传，并给予奖励。

第七条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学院党委会研究决定。
第八条 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开始实行。

